
名  稱：偶蹄類動物進出澎湖地區檢查規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06 月 29 日  

 

沿革： 

 

1.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七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第 0951472318 號 

  令訂定發布全文 1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三月八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第 1021472587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3.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第 1041474359 

  號令修正發布第 3、13  條條文 

 

4.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第 1051472 

  059 號令修正發布第 7、8、10 條條文；刪除第 14 條條文 

 

5.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第 1061470 

  654A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 2、4、5、12、13  條條文；刪除第 3 

  條條文 

  （原名稱：犬貓及偶蹄類動物進出澎湖地區檢查規則；新名稱：偶蹄類 

  動物進出澎湖地區檢查規則） 

 

6.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第 1071471 

  793A  號令修正發布第 5、7 條條文 

 

 

所有條文： 

 

第 1 條  

本規則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第 2 條  

偶蹄類動物進出澎湖地區，應經檢查且符合本規則規定，始得進出。 

前項檢查，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在港、站內指定之場所為之。 

 

第 3 條  

（刪除） 

 

第 4 條  



偶蹄類動物運入澎湖地區供飼養者，其所有人或管理人應於運入前填具申 

請書，檢具免疫證明文件、來源場之動物來源證明文件及所在地動物防疫 

機關出具之動物健康證明文件，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臺 

中分局澎湖檢疫站（以下簡稱澎湖檢疫站）申請檢查。 

豬隻由指定肉品市場運入澎湖地區供屠宰者，其所有人或管理人應於起運 

前填具申報書，並檢附拍賣證明文件，傳真供澎湖檢疫站申報書面檢查。 

豬隻以外之偶蹄類動物由指定肉品市場運入澎湖地區供屠宰者，其所有人 

或管理人應於起運前填具申請書，傳真澎湖檢疫站申請檢查；並於運抵後 

，檢具拍賣證明文件申請檢查。 

 

第 5 條  

運入澎湖地區之偶蹄類動物，應經來源場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動物防疫人 

員檢查為健康情形良好，來源場應落實生物安全及運輸車輛消毒工作，並 

符合下列檢查條件： 

一、豬隻：來源場於過去三個月內無發生甲類動物傳染病，並於豬隻運入 

    澎湖地區前一個月內，應經血清抗體檢驗呈口蹄疫非結構蛋白抗體陰 

    性反應。但由指定肉品市場運入，且運抵澎湖地區後逕送屠宰場於二 

    十四小時內屠宰完畢者，不在此限。 

二、豬隻以外之偶蹄類動物：來源場於過去三個月內無發生甲類動物傳染 

    病，並於偶蹄類動物運入澎湖地區前，應經血清抗體檢驗呈口蹄疫非 

    結構蛋白抗體陰性反應。 

 

第 6 條  

運入澎湖地區偶蹄類動物除供屠宰之豬隻外，應在澎湖縣動物防疫機關指 

定之隔離設施，依下列規定進行隔離檢查： 

一、豬隻：應隔離檢查十四日。但健康情形良好者，得縮短期間為七日。 

    豬隻未完成豬瘟疫苗基礎免疫者，應再補強一劑疫苗。隔離期間罹患 

    、疑患或可能感染甲類動物傳染病者，逕予撲殺；罹患乙類動物傳染 

    病者，得延長隔離期間至無嫌疑，必要時得逕予撲殺。 

二、豬隻以外之偶蹄類動物：應隔離檢查十四日。隔離期間罹患、疑患或 

    可能感染甲類動物傳染病者，逕予撲殺；罹患乙類動物傳染病者，得 

    延長隔離期間至無嫌疑，必要時得逕予撲殺。 

供屠宰之豬隻逕送澎湖縣肉品市場繫留觀察，不得移出，於屠宰衛生檢查 

獸醫師監督下屠宰。 

 

第 7 條  

運出澎湖地區之偶蹄類動物，應經動物防疫人員檢查為健康情形良好，來 

源場應落實生物安全及運輸車輛消毒工作，並符合下列條件： 

一、飼養條件： 

（一）豬隻：產自澎湖地區之來源場或經澎湖地區之來源場飼養三個月以 

      上。 



（二）豬隻以外之偶蹄類動物：產自澎湖地區之來源場或經澎湖地區之來 

      源場飼養一年以上。 

二、來源場於偶蹄類動物運出澎湖地區前三個月內無發生甲類動物傳染病 

    。 

三、來源場應依本條例第十三條之一規定使用疫苗。 

豬隻以外之偶蹄類動物自臺灣本島運入澎湖地區一個月內，因水土不服等 

原因而退運者，不受前項第一款第二目飼養期間之限制。 

 

第 8 條  

運出澎湖地區之偶蹄類動物，其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澎 

湖縣動物防疫機關出具符合前條規定之動物健康證明文件，向澎湖檢疫站 

申請檢查。 

 

第 9 條  

運輸進出澎湖地區偶蹄類動物之車、船，於裝卸動物前後應由動物所有人 

或管理人施行充分之清潔及消毒，並由港口之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監督。 

澎湖檢疫站應將偶蹄類動物進出澎湖地區之申請資料，通知港口所在地動 

物防疫機關，以進行前項運輸車、船消毒之監督工作。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時，由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代為 

履行，其所需費用，由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負擔。 

 

第 10 條  

運抵臺灣供屠宰之豬隻，應逕送屠宰場於四十八小時內屠宰完畢。未於規 

定時限內完成屠宰者，由轄區動物檢疫機關監督於屠宰場內屠宰完畢，其 

所需費用，由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負擔。 

 

第 11 條  

進出澎湖地區之偶蹄類動物在運輸途中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不得擅自 

起卸，並應於動物防疫人員或動物檢疫人員監督下為必要之處置。 

 

第 12 條  

進出澎湖地區之偶蹄類動物經檢查結果為罹患、疑患或可能感染動物傳染 

病者，禁止其進出，並得為必要之處置。 

 

第 13 條  

偶蹄類動物之所有人或管理人未依第四條或第八條規定填具申報書、申請 

書或檢附文件者，澎湖檢疫站得通知所有人或管理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 

正者，依情節輕重逕予退運或通知領回；未領回者，逕予撲殺後銷燬，其 

所需費用，均由所有人或管理人負擔。 

 

第 14 條  



（刪除） 

 

第 15 條  

經動物檢疫人員檢查判定為不合格之動物，得經所有人或管理人請求，發 

給不合格通知書。 

 

第 16 條  

主管機關依本規則所為消毒、銷燬、檢驗或其他必要之處置，得委辦或委 

託相關機關或法人辦理。 

 

第 17 條  

本規則動物之檢查，免收取檢查費及工本費。 

 

第 18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